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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方 網 庫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前稱能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業績

東方網庫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85,042 635,296

銷售成本 (456,128) (648,078)

毛利／（毛損） 28,914 (12,782)

其他收益 2 4,606 23,62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906) (4,811)

經營及行政開支 (10,034) (23,539)

其他經營開支 － (735)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6,580 (18,244)

融資成本 (586) (3,888)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68) (7)

除稅前溢利／（虧損） 5,926 (22,139)

稅項 4 94 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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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6,020 (18,979)

少數股東權益 － 17,534

股東應佔盈利／（虧損）淨額 6,020 (1,445)

每股盈利／（虧損） 6 0.38仙 (0.11仙)

附註：

1. 遵守聲明及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編製。

用於編製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相同。

2.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40 1,703

出售上市投資之收益 6,903 1,963

未變現之上市投資收益 (3,367) 8,917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270 260

出售零件及原料 － 10,637

其他 560 143

4,606 2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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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期間內之業務按業務分類及地區分類之分析如下：

(a) 按業務分類

鋼鐵買賣 鋼鐵製造 電子產品 公司及其他 綜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475,359 214,266 － 410,162 9,683 10,868 － － 485,042 635,296

分類業績 3,487 9,306 － (37,122 ) 1,958 2,170 1,135 7,402 6,580 (18,244 )

財務費用 (586 ) (3,888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8 ) (7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926 (22,139 )

稅項 94 3,16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

　溢利／（虧損） 6,020 (18,979 )

少數股東權益 － 17,53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

　盈利／（虧損）淨額 6,020 (1,445 )

(b) 按地區分類

香港 中國其他地方 泰國 公司及其他 綜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2,142 1,060 7,307 417,569 475,359 214,266 234 2,401 485,042 635,296

分類業績 1,547 7,318 1,373 (35,678 ) 3,616 9,647 44 469 6,580 (18,244 )



– 4 –

4.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中國：

　過往年度多提撥備 94 3,160

本期間計入之稅項 94 3,160

因本期間本集團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稅項作撥備。由於在中國之附屬公司或海外附屬公司無應

課稅溢利，故並無為該等公司撥出海外稅項準備。

5.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間股東應佔溢利淨額6,02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虧損淨額1,445,000港元）及期間內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565,000,000股（二零零一年：1,368,867,404股）計算。

由於行使根據本公司認股權計劃所附之認購權產生之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隨着於二零零一年近年底時安排出售在中國之全部餘下鋼鐵廠，本集團首六個月之綜合業

績如預測般轉虧為盈，令人欣喜。值得注意者，是本集團已果斷地處理過往牽涉中國鋼鐵

廠之餘下事宜，及由本年度起，該等事宜再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帶來任何負擔。

鋼鐵貿易

二零零一年九月在美國發生慘劇後，特別是在今年上半年，令國際鋼鐵貿易陷於非常困難

之環境。雖然本集團與其他鋼鐵貿易商一起受到不利因素之影響，惟本集團鋼鐵貿易之業

績仍然有穩健之表現，使本集團躋身業界之前列。這成果歸功於本集團採納之業務手法及

貿易隊伍積累之豐富知識。本集團每周召開鋼鐵貿易會議，檢討及評估業務物流及風險組

合，而嚴格之檢討及評估可確保所有鋼鐵買賣交易可順利及專業地進行。

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之鋼鐵貿易業務錄得357,434公噸之鋼鐵產品交易量，營業額

為47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22%。

經過多年本集團已建立了覆蓋全球之網絡，而穩固之供應商及客戶基礎，為本集團提供一

個途徑，可取得穩定而源源不絕之業務。預期本年度下半年會有強勁表現，而本集團日後

之盈利能力及經常收入基礎將進一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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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製造

去年近年底時，本集團已與第三者達成安排出售江陰博豐及無錫錫豐。無錫錫豐須於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支付最後一期款項後，方完成出售。而根據安排，出售江陰博豐將於二零零

四年六月完成，惟中國合營夥伴已承諾承擔鋼鐵工廠期間之經營虧損（如有），此舉是為阻

止鋼鐵製造業務進一步虧損，及誠如本公司二零零一年年報所說明，由於中國鋼鐵廠過往

之表現未如理想，此舉正好符合本集團之業務重點及日後方針。

電子業務

在二零零二年上半年，電子業務繼續為本集團賺取穩定收入，按營業額10,000,000港元計

算，電子業務錄得2,000,000港元純利，與去年同期相若。倘不再發生全球性經濟衰退，預

計可維持電子部件之需求，及電子業務之收益水平。

組合投資

於首六個月內，本集團於組合投資業務方面錄得超過6,000,000港元盈利。本集團從事組合

投資之原因有二。首先，倘符合某些條件，本集團持有業務被低估之股份，在長遠而言可

成為策略性投資。倘不符合該等條件或股價上升至高於完全反映投資價值之水平，則本集

團會將投資變現套利。其次，以本集團管理層擁有專業知識及專才，本集團伺機投資於超

賣之股份。本集團目前之財務架構不時會有大量現金流入，而有限之組合投資活動可提高

現金結餘之回報及提高本集團之盈利能力。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及從香港主要銀行借貸之融資撥付經營所需資金。於二零零

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合共約為273,000,000港元，並已動用其中約

7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銀行結存及短期銀行存款合共

約為6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按銀行貸款總額約40,000港元，及按股東

資金及銀行借貸總額約259,000,000元計算，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015%。

僱員數目及薪酬

隨著安排出售中國鋼鐵廠，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聘用約150名僱

員。本集團會每年檢討薪酬，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會為員工提供福利，包括發放酌情

花紅、公積金及專業指導／培訓津貼，以挽留能幹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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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中國合營鋼鐵廠之運作經過精簡後，本集團之條件相當有利，可繼續在未來取得穩健之業

績。預期本集團將繼續於亞太區發展其核心業務，以提升其作為一個專注於鋼鐵業務之集

團之地位。對於未來，本集團會再次集中其於本身之自然增長，但同時亦會留意市場情

況，尋求為集團取得持續增長及可觀經常性收益之機會。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竭盡所能重建股東之信心並提升股東之價值，而長遠而言將為投資者

達致資本增值。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與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

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期內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之最

佳應用守則而行事，除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任滿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

於聯交所網頁刊登詳細業績公佈

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段至第46(6)段載有一切所需資料之二零零二年中期業

績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頁(www.hkex.com.hk)刊登。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期間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副主席

曾百中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九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